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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衡阳市教育局部分直属学校急需紧缺

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公费师范生岗位体检注意事项

经研究，定于 2024 年 7 月 6 日（星期六）对人才引进的

体检入围人员进行体检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体检集合时间及地点

请体检对象凭有效期内第二代身份证于 2024 年 7 月 6

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7：30 在衡阳市教育局 214 室集中，之后

统一乘车前往指定医院分组参加体检。身份证丢失或已过有

效期的，可携带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、带照片的户籍证明

中的任一有效证件参检。其它诸如社会保障卡、护照、驾照、

电子身份证等，不能作为体检证件。体检机构临时宣布。非指

定医疗机构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。体检工作在纪检部门的监督下

进行。

二、体检项目、标准、费用

体检标准参照《关于修订〈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〉

及〈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〉有关内容的通知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6〕140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同时进行毒品毛发检

测。体检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，具体费用由体检机构在体检前按

标准收取。

三、体检对象须知

1.考生须携带正式有效期内身份证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

体检。有特殊原因须事先请假，届时无故不参加的视为自动放弃。

体检若出现不合格者或弃权者，资格复审环节已递补的不再递

补，资格复审环节未递补的再按考试总成绩从高至低递补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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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检机构统一安排早餐。

2.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B超等项目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

8—12 小时，体检前一天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

烈运动。女性考生如正在月经期或已经怀孕，请事先告知医护人

员。怀孕考生勿做 X 光检查，产后补检。所有考生应如实填写既

往病史，并注明是否在月经期。隐瞒病史致使体检结果失实的，

后果自负。

3.在体检过程中考生必须服从带队人员管理，遵守体检程

序，每名考生编排了体检序号，体检时，以序号代替考生姓名，

考生只报体检序号，不得透露本人姓名等相关信息。考生须配合

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考生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，

将会影响聘用。

4.考生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体检。无意携带通讯工

具的须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未主动上交者取消其体检资格。

5.考生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逐项检查，体检时，不得大声喧

哗，须保持体检现场秩序。

6.体检机构认为需要进一步检查方能作出判断的，考生应进

行进一步检查。如考生拒绝进一步检查，则按体检不合格论处。

7.体检时，严禁考生与外界联系，若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，

将严肃查处。体检结束后，将在衡阳教育信息网等公布体检结果。

8.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体检不合格：①携带、使用手机

等通讯工具的；②考生亲友尾随的；③扰乱体检医院秩序的；④

以伪造证件、证明等手段取得体检资格的；⑤由他人代体检或代

他人体检的；⑥有其它弄虚作假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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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对心率、视力、听力、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，

应当日复检；对边缘性心脏杂音、病理性心电图、病理性杂音、

频发早搏（心电图证实）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，应当场

复检。当日复检和当场复检的医院为初次体检医院，复检时间不

超过当天 17：30。考生对非当日、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

有疑问时，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向招聘办提交

复检申请。当日复检、当场复检及非当日、非当场复检都只能进

行一次，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，体检结果以复检

结论为准。招聘办提出复检要求，考生则必须复检，如拒绝复检，

则按体检不合格论处。复检只进行一次，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

准。

10.当日体检结束后，考生务必保持通讯工具畅通，体检当

日下午 17:30 之前不得离开衡阳市城区，如需当日复检的将及时

与考生电话联系，考生未按要求及时到达医院则自行承担责任。

四、招聘办联系电话：0734—8811312、8811335。考生联系

电话如发生变化，请务必告知招聘办。

五、未尽事宜，由衡阳市教育局研究决定。

衡阳市教育局

2024 年 7 月 4 日


